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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經課-1   撒母耳記下 23：1-7  
撒母耳記以六個附錄作結束：一些與之前時間順序所吻合的故事和詩。我們今天所要讀的“大衛的遺言＂，就是其中

的一首詩。“神諭＂是一個預言。大衛家的族譜在此說明：他是“耶西的兒子＂。他同時也是“神的受膏者＂。第 1 節的

翻譯是多樣化的：他是以色列的神所喜愛的(他得居高位)，也是“以色列許多最受喜愛之詩歌的作者＂，甚至（修訂英文聖

經）“以色列的美歌者＂。大衛說，神透過他對神的子民說話(2 節)。他以公義治理人民，以顫兢懼怕神的心來執掌神所賦

予的權柄(懼怕，中文翻“敬畏＂，3 節)。第 4 節有點自相矛盾(陽光普照又無雲的時候又怎麼會下雨呢？)，使我們想起大

衛充滿相互矛盾的一生。 
第 5 節使我們想起先知拿單在 7 章 11 節對大衛所發的預言：神必為大衛建立“家室＂和王朝。立約的神和大衛所立的

約是“永遠的＂(5 節)，但歷史上在公元前 586 年當巴比倫人入侵時，大衛的後裔就不再掌權作王。即便如此，在神的幫助

下，安定和繁榮的希望仍舊存在。第 6 至 7 節提到大衛仇敵的命運：他將如雨後青草欣欣向榮，但“不信神的＂就如同荊

棘：他們是沒有用處的，而且將要“被丟棄＂。敬虔的人應該與不信的人有所分別、保持距離，以免被他們所影響而毀壞。

不信神之人的命運將“必被火焚燒＂，全然滅亡。 

共同經課-2   詩篇 132：1-12，13-18  
這些話是為了紀念神揀選錫安和大衛的王朝。8 到 10 節引用至歷代誌下向神獻上聖殿時所用的經文，所以這篇詩篇很

可能是在慶典時奉獻所用的詩歌。1 至 5 節祈求上帝紀念大衛是如此地努力為上帝的聖所尋找一個合適的“居所＂（5 節）。

6 至 10 節伴隨著一個戲劇性的重現，提到大衛在以法他地的基列．耶琳尋見約櫃(6 節)。(“以法他＂就是伯利恆，是大衛

的城市)。神的“腳凳＂（7 節）就是約櫃。敬虔的祭司(9 節)帶著約櫃在耶路撒冷城中歡喜地遊行。第 10 節祈求神繼續施

恩惠給現今的王(“你所膏立的王＂)，紀念大衛為神所行的一切。第 1 至 10 節是以大衛為中心，而 11 節開始焦點在神。祂

曾向大衛起誓，若他的繼承人遵守與神所立的約、行神的律法，將“永遠＂掌權(12 節)。大衛選擇耶路撒冷；神也是(13 節)。
“錫安＂將是神在地上的居所“直到永遠＂(14 節)。神與人在聖殿裡相遇，所以神能祝福住在這城的居民(15 節)。上帝賜

祭司赦罪的權柄(“救恩＂，16 節)。“號角＂(17 節)是君王力量的象徵；這裡指的是大衛的後裔，仍要繼續掌權作王。君

王的“冠冕＂(18 節)象徵著權柄與榮耀，在此也是喻表著神榮耀的彰顯；在這節經文中和君王的仇敵披上羞辱是一個對比。 

共同經課-3   啟示錄 1：4b-8  
約翰寫這卷書開頭和結尾有如一封書信。就字面上來看，這是給“亞細亞的七個教會＂(4 節上)，在小亞細亞的西部，

亞洲成為了羅馬帝國的其中一省，但“七＂象徵完全，所以約翰也可能是對著所有省的教會或者是各地所有的教會說的。

開頭的問安結合了希臘(“恩典＂)和希伯來(“平安＂)的模式，是從神而來，在此所描述的整個時間狀態，屬於永恆的。問

候也從“七靈＂而來：在此也許代表著神的靈(在以賽亞書 11 章 2 節，聖靈用七種方式顯現)，或就當代的猶太思想而言最

接近神(“在祂寶座前＂，4 節)的七天使(邁克爾，拉斐爾等)。 
更進一步指出，這是“從耶穌基督＂(5 節)來的，祂是(1)“誠實作見證的＂：耶穌在世上的生活藉著犧牲自己的生命彰

顯出父神的完全，也因此得著冠冕；(2)“從死裡首先復活＂：因著祂的復活，祂開啟了另一個新的時代；並且是(3)“君王

元首…＂：被高舉，祂的權柄高過一切受造物。5b 至 6 節如此讚美神：(1)基督不斷地愛我們，藉著祂的死，使我們從罪中

得自由；(2)祂使我們成為國民，又使我們都成為“祭司＂，成為神和其他人之間的中保。“阿們＂，一個希伯來字，意思

是：這是肯定、值得信賴的！或就這樣成就吧！它是：有效、具有約束力的。(在 3 章 14 節，耶穌被稱為“那位阿們＂。)
第 7 節結合了兩種舊約先知的說法，預言耶穌基督在末世時將要再來。那些將耶穌釘死的和所有不信的人，就是那些對基

督和祂的教會敵擋、敵對的人都“將要哀號＂：當耶穌再臨並施行審判時，他們將受到責罰。第 8 節告訴我們，從第一個

A 到最後一個字母 Z，代表昔在今在永在，神是掌管所有人類歷史事件的大君王；祂的權力是至高無上的(“全能＂)。 

共同經課-4   約翰福音 18：33-37  
這是在耶穌受審判之前，約翰訴說關於耶穌的事蹟其中的一部份。在衙門外也就是“總督府＂，彼拉多遇到那些想用

計殺害耶穌的猶太人們。他問到：你們用羅馬律法中的哪一樣罪名來控告這人呢？(29 節)。30 節記載他們並沒有提出正確

的罪名。彼拉多藉著拒絕涉入這場糾紛，並要他們按猶太律法自行審判耶穌。然後，很明顯的，這些人就是要耶穌死。 
現在，彼拉多進到總督府內問耶穌：你是猶太人的王嗎？耶穌回應他說：這話是你照著自己的意思說的，還是你聽來

的，還是別人要你這樣說的呢？彼拉多顯出了他對猶太人的鄙視，猶太宗教的領袖們要致你於死地，但他們有什麼理要殺

你呢？在 36 節，耶穌開始解釋祂王權的性質。祂是個反政府組織的領袖嗎？針對那些猶太宗教領袖，耶穌的門徒“為了避

免耶穌受審判要發動戰爭＂嗎？但祂對彼拉多的政權卻一點威脅性也沒有。彼拉多用了耶穌說的詞“我的國＂。耶穌是“真

理＂(37 節)的王；祂的對象是那些相信真理的人。祂“出生＂並“來到這世界＂，為的是要建立屬神的國度和最終的真理。 


